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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50/2021_2022__E4_BB_8E_

E8_A2_AB_E6_8A_95_E8_c46_550094.htm 企业在国内投资、

联营取得的税后利润，由于接受投资或联营企业已向其所在

地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，因此，对于投资方或参营方

分得的税后利润(股息)，--般不再征税。但如果涉及地区间所

得税适用税率存在差异，则纳税人从其他企业分回的已经缴

纳企业所得税的利润(股息)，其已缴纳的税额需要在计算本

企业所得税时予以调整。其调整方法为： 1．如果投资方企

业所得税税率低于被投资企业的，不退还所得税。按现行规

定，投资方先将分回的投资收益(或称税后利润)计入收入总

额，然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作免予补税的投资收益扣

除。 2．如果投资方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，按现

行规定，投资方企业分回税后投资收益时，先按规定计人收

入总额，计算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额，然后将在被投资企业

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予以抵扣。计算公式为： 准予抵扣

的被投资企业已缴纳的税款=分回的实际应补税的投资收益

÷(1一被投资企业实际使用的所得税率)×被投资企业的法定

所得税税率 3．如果投资方企业与被投资企业的适用税率一

致，则从被投资企业分回的税后收益不予补税；如果由于被

投资企业享受定期税收优惠而实际执行税率低于投资方企业

，则投资方从被投资企业分回的税后收益也不再补税。但收

益应先计入收入总额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再以免税的收

入扣除。 4．中方企业单位从设在经济特区、上海浦东新区

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开放区等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区域(不包括



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)的中外合资企业分回的税后利润，凡该

中外合资企业适用15％或24％所得税税率的，中方企业应按

规定计算补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